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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30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恒誉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6 

 

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告的 

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0 月 31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》（上证科创公函【2022】0235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     

“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3 号——日常信息披露第二十八号 

科创板上市公司季度报告》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事后

审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1.1 条的规定，请公

司对下述问题作出解释或说明。 

1、关于收入增长。根据 2022 年三季报，公司 2022 年前三个季度实现营

业总收入 11,511.85 万元，同比增长 153.17%；实现归母净利润 47.62 万元，同

比增长 112.20%；销售毛利率为 40.23%。公司解释业绩增长主要系新增订单金额

增加、期末收入增加所致。第三季度收入增长较快，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 2022年前三季度前五大客户的名称、是否为关联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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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历史、客户所在区域、产品应用领域、合同金额、履约时限、履约进度、收

入确认金额、截至 10 月末的回款金额，并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说明收入大幅增

长的原因、业绩下滑的原因；（2）补充披露 2022 年前三季度在手订单的应用领

域、已签约客户数量、新增客户数量、合同金额，如涉及 BOO、BOT、参股等模

式请单独注明；（3）结合第三季度在手订单履约情况，补充说明第三季度营业收

入、毛利率、净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相关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，如

是，请公司充分提示相关经营风险；（4）结合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2.4.2 

条第一款，详细分析是否存在退市风险，并充分进行风险提示。 

2、关于应收款项。根据 2022 年三季报，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应

收票据、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,722.33 万元、5,992.54万元，金额较大。根据 

2022 年半年报，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主要为顺通环保账款，金额共计 7,027.80 万

元，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56.79%。根据 2021 年年度报告（修订版），南疆项

目长期处于暂停状态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前五大客户名称、对应项目内

容、项目实施进度、账龄、期后回款金额、是否发生逾期；（2）补充披露截至目

前南疆项目进展情况，前述顺通环保银行及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的支付情况，并

结合顺通环保支付能力、应收账款账龄、期后回款情况、还款计划等情况，说明

对顺通环保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3、关于合同资产。根据 2022 年三季报，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合

同资产账面余额为 7,026.90 万元，较期初增加 715.24 万元。根据半年报，已

完工未结算金额为 8,131.09 万元，较期初增加 26.66%，本期计提已完工未结算

款项资产减值准备 502.46 万元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合同资产主要构成情况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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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补充披露已完工未结算合同资产对应项目明细，包括项目名称、交易对方、

合同金额及签订时间、项目开始时间、履约安排与实际施工进度、收入确认进度、

预计后续结算安排、期后结算情况，并结合未结算的原因、客户支付能力等说明

实际施工进度与履约安排是否匹配，是否存在结算风险，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4、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。 根据 2022 年三季报，2021 年前三季度，公

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,859.92 万元。请公司披露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主要对

象、具体依据、计算方法以及具体金额，并说明相关信用减值的计提是否充分。 

5、关于项目进展情况。 根据半年报，募投项目高端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

（一期）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。公司湖北恩施 BOO 项

目预计设备安装完成时间大约在 2022 年 12 月份。在设备安装完成、配套设施

建成及相关审批手续完备后，即可投产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截至目前募投项目进展情况，并说明是否在预定时间内

完成项目建设，如未按期完成，请补充说明原因以及相关产能延期对公司未来生

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；（2）补充披露恩施 BOO 项目截

至目前实施进展情况、实施进展是否符合预期，以及项目是否存在实施障碍以及

终止风险，如是，请公司对项目实施风险进行充分提示。 

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 10个交易日内，就上述事项书面回

复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公司收到上述《问询函》后高度重视，正积极组织有关方按照《问询函》

的要求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，落实相关要求。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

尽快对《问询函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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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2年 11月 1日 


